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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輸入業者教育訓練
我國輸入食品安全管理及法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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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食品輸入管理概況

境外管理&邊境查驗

後市場管理(業者自主管理)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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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食品輸入管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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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

⚫業者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7，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確保產品衛

生安全。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8，食品業者應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所有輸入供作食品用途之食品及相關產品，均應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相關規定。

⚫政府

–食品及相關產品全程化管理

–監督業者落實自主管理情形

–依產品風險，執行三管(管源頭、管邊境、管市場)

–公布不合格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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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三管

不符合規定

不得輸入

不符合規定

產品回收下架銷毀
加強邊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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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輸入食品法規概況

境外管理

系統性查核(§35)

核准輸台工廠清單；
輸入檢附出口國官
方衛生證明(§33)

例行性境外查核(§35)
；雙邊合作/雙邊協
議；國際警訊監控

邊境查驗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
辦法(§33 Ⅲ)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
作業要點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
規費收費標準

免輸入查驗及申請程序

電子化審查措施

特定要求管制

後市場管理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8 Ⅰ)

保存文件、追溯追蹤及
電子發票(§9)

主動通報(§7Ⅴ)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及強
制檢驗(§7)

衛生標準(§15、17、18)；標示規定(§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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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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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管理&邊境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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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查驗專區-核准輸入範圍及文件樣張

食藥署首頁 > 業務專區 > 邊境查驗專區

1.核准輸台工廠清單
2.衛生證明樣張
3.其他管制措施

https://www.fda.gov.tw/TC/site
.aspx?sid=2403&r=52320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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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查核

O

X
國內外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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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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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國之等效性：

✓輸出國管理架構、法規、監測計畫與能力

✓主管機關監督與稽查執行能力

✓工廠依法規自主管理情形

輸出國食品安
全衛生主管機
關(中央/地方)

輸出國生產
與倉儲設施管理

※什麼時候食藥署會要求再次書面審查或實地查核：

✓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體系或政府機關監督措施有重大變革。

✓ 發生重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

✓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經輸入查驗有嚴重違規情形。

✓ 免系統性查核或三年以上未執行實地查核，經查核機關認定有必要審查或查核。

✓ 其他經認定輸出國（地）食品及其相關產品有危害食品衛生安全之虞情形。

系統性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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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產品需要進行系統性查核？

*HS code為世界關務組織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

系統性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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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系統性查核實施辦法§第7條
依本辦法應實施系統性查核之產品，於本辦法施行前，已有輸入紀錄者，
於原已輸入範圍內，得免申請系統性查核。

相關產品可至本署首頁> 業
務專區 > 邊境查驗專區
(http://www.fda.gov.tw/TC/
site.aspx?sid=2403)查詢

系統性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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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警訊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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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
• 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資訊網
•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
• 紐澳FSANZ
•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 英國食品標準局(FSA)
• 愛爾蘭食品安全局(FSAI)
• 歐盟食品和飼料快速預警系統

(RASFF)
• 新加坡食品局(SFA)
• 日本消費者廳
• 法國Rappel Conso
• 其他國際輿情

國際食品資訊

• 邊境查驗系統(IFI)
• GOOGLE查詢
• 露天拍賣
• Pchome
• Yahoo拍賣

國內流通資訊

查
詢
、
確
認
有
無
輸
入
紀
錄
/
國
內
販
售
資
訊

• 發布消費者紅綠燈
• 掌握國際食品回收資訊
• 強化邊境管控
• 追查流向監督下架、銷毀、
回收

• 通知相關業者注意(食品業者
登錄平台)

資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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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警訊監控

輸入食品自動化預警系統

消費者紅綠燈專區-國際食品

➢疑似輸入回收警訊之產品：
• 食藥署通知輸入業者及
衛生局

• 業者回報：
✓非屬外國回收產品→
回報→結案

✓屬外國回收產品→回
報→下架回收→衛生
局監督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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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收到國際警訊時，業者可執行下列事項：

✓ 確認公司是否輸入此項警訊

• 如未輸入，業者應避免輸入

• 若發現輸入疑似警訊產品，應立即向外國原廠或出口廠商查
證，並依自主管理原則，主動暫停販售該產品

• 若獲原廠通知已進口之產品為需回收品，應立即主動下架回
收，通知消費者退換貨，並以非登通知公司所在地衛生局與
食藥署

➢如為公司自己發現影響食品安全及衛生之虞情形，應依食安法第
7-5條，主動通知公司所在地衛生局與食藥署

國際警訊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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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邊境查驗

法源依據：

• 食安法第30條

•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依食安法第33條授權訂定)

食品、基因改造食品原料、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海關核歸

貨品分類號列
依對應之

輸入規定

F01、F02、508

B01商品

向簽審機關
申請輸入查驗

食品藥物管理署

農委會防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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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 (食藥署)

F01：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福部食藥署申請辦理輸入
查驗。

F02：如屬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等食品相關用途或含有
前述物品者，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福部食藥署
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防檢局

B01：應依農委會防檢局檢疫規定辦理輸入檢疫

經濟部國貿局

113：自美國、加拿大、荷蘭、瑞典、墨西哥或日本進口時，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申請輸入許可證。進口報驗時，應檢附出口國(地區)政府檢疫及食品安全主管機
關簽發之證明書；自美國進口時，應另檢附輸台證明書。

501：應檢附衛生福利部同意文件。

508：進口食品添加物、香料或複方食品添加物、進口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依
F01規定辦理；進口非供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用途者於進口報單列專用代碼
DH999999999508，免依商數規定辦理。

511：進口錠劑、膠囊狀食物，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食品(添加物)樣品輸入審核
通知書」。

8XX：為複合式輸入規定，依進口產品類別之相關規定辦理
MW0：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MP1：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

※貨品分類號列與輸入規定

CCC號列 貨名 輸入規定

0206.21
.00.00-7

冷凍牛舌

113
B01
F01

MW0

1501.10
.00.00-0

第0209或
1503節除
外之熟豬

油

827
A02

1901.10
.00.11-3

嬰兒奶粉
（含較大
嬰兒奶
粉），供
零售用

501
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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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分類號列與輸入規定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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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報驗 2.查驗

3.發證通關

4.不合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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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報驗

查驗辦法 § 3

報驗義務人或其代

理人於產品到達港

埠前十五日內，向

所在地之輸入港埠

查驗機關申請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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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報驗

查驗申請書
產品資料表
進口報單影本
查驗機關指定文件資料

查驗辦法 §４

自109年4月22日起，全面採電

子資訊傳輸方式申報作業，業

者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或食藥

署網際網路，於線上填報申請

查驗資訊，並以上傳電子檔方

式檢附相關文件。

電子化申報

※應檢附文件簡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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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報驗

查驗辦法 §6

• 報驗義務人申請查驗之同批產品，其進口報單、貨品分類號列、品名、

成分、廠牌、製造廠及產地，均應相同。

• 輸入產品屬活、生鮮或冷藏魚、蝦、蟹、貝及軟體類四大類別之同一

類別者，得併成一批申請查驗。

查驗辦法 §7

• 不受理查驗申請：

– 未依第四條或前條規定申請查驗。

– 查驗申請書、產品資料表或其他相關事項不完整，經查驗機關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 前條同批產品經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抽中查驗者，重複申

請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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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場查核 抽樣檢驗文件審查

IFK2xxxx

實地開櫃開箱檢查

外觀品質及核對標示

審查報驗相關資料
查驗申請書/基本資料申報表
/進口報單影本/其他指定文件

依特性及衛生標準

進行相關檢驗

線上審查

電子化審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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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查驗程序

連續5批
3倍量
檢驗合格

一般抽批
查驗

加強抽批
查驗

逐批查驗

未抽中 未抽中

連續5批
3倍量
檢驗合格

衛生項目
不合格

衛生項目
不合格

曾經標示不合格

逐批查核

連續3批2倍量查核合格，則恢復原查驗方式

查驗方式
• 一般抽批查驗

(2-10％)
• 加強抽批查驗

(20-50％)
• 逐批查驗
• 逐批查核
• 驗證查驗
• 監視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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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查核與取樣

查驗辦法 §16、17、18

⚫ 查驗所需樣品，以無償方式取得，並應開具取樣憑單予報驗義務

人，其數量以足供檢驗所需者為限。報驗義務人不得指定抽樣之

樣品。

⚫ 依「食品及相關產品開驗數及抽驗數量表」執行看驗以及取樣，

取樣數量得視檢驗項目需要酌量增加；數量符合規定情形，報

驗義務人得要求減量抽樣。

⚫ 查驗之查核、抽樣，於產品存置處所實施。由整櫃貨櫃裝運者，

應於集中查驗區或經食藥署認可之特定區域實施；其單一貨櫃抽

樣耗時長久有其他困難者，並得要求拆櫃進倉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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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數量

⚫ 固態食品 :600公克。

⚫ 固液混合或液態食品 :1公斤。

⚫ 帶殼水產品如貝類、蟹、生蠔

等 :3公斤。

⚫ 食品添加物 :500公克。

⚫ 陶、瓷及玻璃製餐具及廚具 :2件。

⚫ 塑膠容器具、食品接觸面含塑之

紙製容器具、橡膠製奶嘴及濾袋、

濾布、濾紙相關製品 :20件散裝

貨輪及無包裝整櫃裝運之大宗物、

裝油脂 :2公斤。

⚫ 免洗筷、竹製、木製、塑膠製、

玻璃纖維製筷子 :30雙。

⚫ 嬰兒用玻璃奶瓶 :4件。

減量取樣

⚫ 食品及食品添加物 :重量於

10公斤以下 ,或每公斤價值

新臺幣1,000元以上 (以完稅

價格計 )。

⚫ 食品及食品添加物以外產品 :

件數為抽樣數量5倍以下 ,或

每件 (或抽樣數量單位 )價值

新臺幣1,000元以上 (以完稅

價格計 )。

檢驗微生物者，抽樣最小完整

包裝。

食品及相關產品開驗數及抽驗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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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111年加強查驗品項

食藥署首頁 > 業務專區 > 邊境查驗專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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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查驗-績優廠商優惠措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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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具結先行放行

可申請之條件
檢驗時間超過五日
產品易腐敗或變質
在貨櫃場抽樣困難
以貨船直接裝載且碼頭無貯存處

申
請
書

食藥署
審查

符
合

不符合

核發放行通知
食藥署通知具結地衛生局，
衛生局於24hr派員確認

產品移動
產品
未移動

結案處分

保證金
逐批查驗(4倍)、
加強抽批查驗(2倍)、
監視查驗有檢驗不符合紀錄(2倍)、
放行日起逾九十日未完成查驗程序(2倍)

• 沒收保證金，並於1年內暫停受理具結保管申請。

• 擅自販賣，處販賣價格1~20倍罰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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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具結先行放行

⚫ 登錄倉儲地：申請具結先行放行之存置地點，須為報驗義務人

於食品業者登錄之倉儲或存放地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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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具結先行放行

•具結計劃書：

–活體水產品需拆箱保管或暫存於水池保管者，報驗義務人申請

具結先行放行時應同時檢附具結保管計畫書。

–輸入中華絨螯蟹(不限中國大陸之產品)申請具結先行放行者，另應檢

附「輸入中華絨螯蟹具結先行放行後保管措施填寫表」並經本署事先

審查同意登錄。

•黏貼不可回復之封條或貼紙：產品 (活體不復養、冷凍及冷

藏魚 )外箱加封無法回復之貼紙或膠帶，啟封後，保密封條產生不

可回復性之明顯變化。

•具結實地查核：通知地方衛生局到切結存放地點，查核產品品項、

數量是否相符。 ⚫ 短缺或溢裝，請依「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向海關更
正，再向本署申請修改具結先行放行登載事項。

⚫ 口味及接觸面色不同，向海關申請拆項後再向本署申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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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通過

查驗辦法 §22、23

⚫ 產品經查驗符合規定，核發「輸入許可通知」

⚫ 表示該產品是經合法申報產品資訊且經查驗程序合格始得輸入

⚫ 食品業者仍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第7條規定負自主管理之責

⚫ 產品經查驗不符合規定，核發「查驗不符合通知書」

⚫ 得申請複驗：收到通知15日內、一次為限、繳納檢驗費、以原抽

取餘存樣品進行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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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處理

查驗辦法 §24

產品經查驗不符合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由報驗義務人依下列方式

之一處置：

⚫ 退運或銷毀

⚫ 改製或改正

⚫ 不符食安法第17條(衛生標準)、第18條(食品添加物)、第21條(查驗

登記)→限期消毒、改製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

⚫ 標示違反食安法第22條(食品)、第24條(食品添加物)、第26條(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第27條(食品用洗潔劑)或第28條第1項(不

實、誇張或易生誤解)→限期改正。

⚫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食安法§28)，違反→

退運或銷毀 (食安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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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市場管理(業者自主管理)

34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主動通報

食安法 §7Ⅴ

• 罰則

◼違反食安法第7條第5項
依同法第47條，違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
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
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應即主動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業者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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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非登不可系統
1.點選營養項目(食品)

2.點選危害衛生安全之虞產品通報

主動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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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新增產品通報

5.填報相關資料

6.儲存或儲存並送審

主動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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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產品來源文件：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來源相關文件。§9Ⅰ

• 建立追溯追蹤制度：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應建立追溯追蹤系統。§9Ⅱ

• 使用電子發票：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應使用電子發票。§9Ⅲ

• 電子申報：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應以電子申報非追不可。§9Ⅳ

• 授權訂定相關追溯追蹤子法。§9Ⅴ

食安法 §9

保存來源文件、追溯追蹤及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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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食安法 §9

§9Ⅰ
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
來源文件

§9Ⅱ、§9Ⅲ、§9Ⅳ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
者應建立食品追溯追
蹤管理系統、使用電
子發票、電子申報

依食安法§47：
處新臺幣3~300萬元罰鍰

依食安法§48：
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處新臺幣3~300萬元罰鍰

• 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 建立或電子申報之資料不實

• 開立之電子發票不實致影響
食品追溯或追蹤

• 未保存文件或保存未達規定
期限

• 未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

• 未以電子方式申報

• 未開立電子發票致無法為食
品之追溯或追蹤

39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
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
申請重新登錄。

保存來源文件、追溯追蹤及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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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來源文件

⚫ 規範所有食品業者皆要保存產品來源文件，掌握產品上一手之來源
資訊。

⚫ 應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其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
品之來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等文件至少五年，且該文件應
載明下列資訊：

一、收貨日期或批號。

二、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名稱。

三、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其他聯繫方式(電話或電子郵件)。

⚫ 食品業者輸入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者，前項文件得以主管機關核
發同意輸入相關文件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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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發同意輸入相關文件

41

1.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許可通知 2.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不符合通知書 3.標示改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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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07年6月26日衛授食字第1071300516號公告

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強制上傳非追不可(電子申報)及使用電子發票之業別

商業、公司或工廠登記

※農產植物製品、菇(蕈)類及藻類之冷凍、冷藏、脫水、醃漬、凝膠及餡料製品、植物蛋白及其製品：

自主制度實施日期：108.1.1

非追申報實施日期：110.1.1

電子發票使用實施日期：110.1.1

追溯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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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法源依據

第2條：適用對象

第3條：食品追溯追蹤系統概念

第4條：製造、加工、調配業務

第5條：輸入業務

第6條：販賣、輸出業務

第7條：包裝業務

第8條：保存記錄之方式及期限

第9條：主管機關查核

第10條：回收、銷毀退回、不良品及庫存自108年1月1日

施行，其餘自發布日施行

(1)產品資訊
(2)標記識別
(3)產品流向資訊(含回收、銷貨退回與不
良產品等)、

(4)庫存產品資訊、
(5)報廢(含逾有效日期)產品資訊
(6)其他具有效串聯產品來源及流向之必
要性追溯追蹤管理資訊或紀錄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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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第5條：輸入業務

一、產品資訊

(一) 產品中、英(外)文名稱。

(二) 主副原料。

(三) 食品添加物。

(四) 包裝容器。

(五) 儲運條件。

(六) 報驗義務人名稱之統一編號、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七) 國外出口廠商及製造(屠宰或產品國外負責)廠商之名稱或代號、地址、聯

絡人及聯絡電話。

(八)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

(九) 批號。

(十) 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該產品來源之日期或資訊。

(十一) 海關放行日期。

(十二) 輸入食品查驗機關核發之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申請書號碼。

(十三) 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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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申請書 2.食品及相關產品資料表

輸入業者常使用留存【產品資訊】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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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口報單 4.非追不可

輸入業者常使用留存【產品資訊】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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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海關放行日期？

1.關務署港貿單一窗口查詢

1.免證查詢服務

2.進口報單通關流程

3.輸入上述資訊後按下查詢

得到放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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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
日期

點選
產品資訊

2.食藥署非追不可系統查詢

3.向委託報關報驗行查詢

如何查詢海關放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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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記識別

包含產品上任何可供辨識之獨特記號、批號、文字、圖像等。

第5條：輸入業務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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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運送之物流業者其名稱、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地址、聯絡人及聯

絡電話。

(二)非屬自然人之直接產品買受者之名稱、地址、聯絡人及聯絡電話；其

為食品業者，並應包含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三)產品名稱。

(四)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

(五)批號。

(六)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該產品來源及流向之日期或資訊。

(七)交貨日期。

(八)回收、銷貨退回與不良產品之名稱、總重量或總容量、原因及其處

理措施；回收、銷貨退回產品之返貨者，其名稱及地址。

第5條：輸入業務

三、產品流向資訊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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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常使用留存【產品流向資訊】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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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輸入業務

四、庫存產品之名稱、總重量或總容量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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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輸入業務

五、報廢（含逾有效日期）產品之名稱、總重量或總容量、處理措施及
發生原因。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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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輸入業務

六、其他具有效串聯產品來源及流向之必要性追溯追蹤管理資訊或紀錄。

第8條：保存紀錄之方式及期限

一、食品業者對第四條至第六條管理項目，應詳實記錄。

二、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完整保存食品追溯追蹤憑證、文件
等紀錄至少五年。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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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

55 55

財政部
依稅法認定應開立統一發票者

應使用電子發票

衛福部
公告應使用電子發票之食品業者

電子發票之使用，由財政部協助
輔導，或洽所轄各區國稅局窗口
詢問。服務專線0800-521-98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s://tw.news.yahoo.com/%E8%A1%9B%E7%94%9F%E7%A6%8F%E5%88%A9%E9%83%A8%E4%BB%8A%E5%A4%A9%E6%8F%AD%E7%89%8C%E6%88%90%E7%AB%8B-211640435.html&ei=yNaKVPybLMv98AXu54HgDw&psig=AFQjCNF87EDbeRgZpx7OA4vvfhvrxdJN5w&ust=1418471299079986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ppp.mof.gov.tw/&ei=wdSKVLHXLcaC8gXjy4DYBA&psig=AFQjCNHubWO-gDE0bW_j1yLmAWdTd-RsaA&ust=141847097676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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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安法 §7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應辦理檢驗(強制檢驗)

§7Ⅰ 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確
保食品衛生安全。

§7Ⅱ 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
交其他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檢驗

§7Ⅳ 第一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
與第二項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最低檢驗
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
、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衛生福利部於111年1月5日部授食字第1101303158號公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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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
、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輸
入
業
實
施
期
程

衛生福利部於111年1月5日部授食字第1101303158號公告修正

• 新增輸入業者之規模排除輸入產品為自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研發測試用
品或非供食品用途者。

• 敘明產品或其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應於我國境內取樣。

• 新增「其他依衛生安全風險擇定之衛生管理項目」，供業者可依其產業之風險
評估，擇定適宜檢驗項目之彈性。

應辦理檢驗(強制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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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輸入條件(除特殊營養食品、食品添加物)，相關產品輸入達一定量才須建立。

•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品輸入業者，自訂定之年度起應為期至次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
、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輸入條件

 食用油脂(5公噸)

 辦理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輸入業者

 半年內或單一批次輸入達一定量（含）以上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3個月或單一批次輸入達一定量（含）以上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肉類加工食品(25公噸)

 乳品加工食品(15公噸)

 水產加工食品(15公噸)

 黃豆(40公噸)

 玉米(150公噸)

 麥類及燕麥(460公噸)

 茶葉(10公噸)

 食鹽(15公噸)

 麵粉(20公噸)

 澱粉(60公噸)

 糖(150公噸)

 醬油(700公斤)

 農產植物、菇(蕈)類及藻類製
品(15公噸)

 嬰幼兒食品(1公噸)

 蜂產品食品(1公噸)

58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如何確認為須實施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或強制檢驗之業別(1/3)

貨品稅則號列

步驟1、確認貨品之稅則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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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下載食品輸入類別之貨品分類號列對照一覽表

如何確認為須實施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或強制檢驗之業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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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依步驟一「貨品稅則號列」至一覽表及QA問答集確認貨品為何業別
→確認是否執行【強制檢驗】

如何確認為須實施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或強制檢驗之業別(3/3)

步驟4、檢視是否符合簡報p40之實施條件
→確認是否執行【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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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及強制性檢驗未依規定實施之相關處分罰則

食藥署將依食安法第48條

要求限期改正

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及實施強制檢驗者

屆期仍未改正，可處新臺幣3萬元
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

重大情節，並得命其歇業、停業
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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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安定

安產

安通

安門

歡迎至食藥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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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文件簡表
所有食品及

相關產品 • 檢附進口報單影本

水產品 • 中國(含港澳)大閘蟹：動物衛生證明、戴奧辛及戴奧辛類多氯聯苯檢

測報告

• 0307項下貝類產品：含有捕撈/養殖地資訊之官方衛生證明文件

禽畜肉品 • 所有國家：輸出國主管機關簽發、查驗機關與輸出國主管機關議定之

指定樣式、依類別載有所定應記載事項(如下列網址)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id=f6379289

75059586894

日本食品 • 所有食品(不包含食品容器具)：檢附產地證明正本，其產地須載明至

都、道、府、縣。

• 自日本輸入之特定食品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正本。

本表為部分範例，實際應檢附文件類別應依本署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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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文件簡表
基改食品原

料

所有國家

1. 出口國廠商(或供應商)出具之聲明文件。

2. 出口國廠商 (或供應商 )出具之發票 (Invoice)或貨物裝載清

(PackingList)。

非基改食品

原料

所有國家：

1. 產品或原料IP(Identify Preservation)證明文件正本,應註明非基改

等字樣或非基改品系。

2. 可證明非基因改造產品之官方證明文件正本。

3. 產品或原料檢驗報告:檢測項目應涵蓋所有已通過查驗登記之基改品

系,檢驗報告如呈現基改攙雜率,且低於我國公告基改食品標示非有意

攙入基改食品原料百分比者,須提供非有意攙入之聲明正本。

4.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國家或國際有機認證機構(組織)認證之驗

證機構核發之有機證明文件正本。

5. 其他經食品藥物管理署指定文件正本。

紅茶 越南紅茶(每包超過3公斤，0902.40.90.00‐2)：檢附農藥殘留量檢測報

告正本。

本表為部分範例，實際應檢附文件類別應依本署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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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脂 散裝或150公升以上桶裝食用油脂(所有國家)：

• 檢附可供人食用或可供食品原料使用或等同意義字句之證明文件正

本。

以船艙或儲油櫃/袋裝之食用油脂(所有國家)

1. 輸出國官方單位、經官方單位授權之單位/機構或經我駐外機構確認

之國外立案公證公司開立可證明船艙或儲油櫃/袋或可重複性使用容

器清潔之證明文件,或

2. 其進口商得以製造商或儲油容器生產商開立之「儲油袋/儲油容器惟

初次使用」或等同字句之聲明文件,替代前述所稱清潔之證明文件。

食用動物性油脂(澳大利亞)

1. 輸入牛油 ( 脂 ) 應檢附澳洲農業部核發之編號 M426‐08/10

「DECLARATION AND CERTIFICATE FOR SHIPMENTS OF TALLOW FOR FURTHER PROCESSING」

證明文件。

2. 輸入其他食用動物性油脂(除牛油外),應檢附該國主管機關核發可供

人食用,或精煉後可供食用或食品加工用之衛生證明文件。

其他食用油脂：檢附可供人食用之衛生證明正本。

本表為部分範例，實際應檢附文件類別應依本署公告為準

應檢附文件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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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文件簡表
明膠及其衍

生物、其他

動物膠

所有國家：檢附含有可供人食用或符合輸出國食品安全衛生相關規定等

同意義字句之輸出國官方證明文件,且須包含明膠及其衍生物、其他動

物膠產品之來源。

蛋品及蛋製

品
所有國家：檢附衛生證明正本。

乳製品
• 所有國家：檢附衛生證明正本。

• 英國、荷蘭、⻄班牙：輸入具檢疫規定產品得收受檢疫證副本。

病人用及特

殊營養食品
所有國家：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嬰兒與較大

嬰兒配方食

品

所有國家：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膠囊錠狀食

品
所有國家：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本表為部分範例，實際應檢附文件類別應依本署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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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文件簡表

蘆薈萃取物

產品及含蘆

薈產品

所有國家：檢附國外製造商出具產品加工流程及分析(檢驗)報告正本(須

載明蘆薈素含量)

複方食品添

加物 (香料

除外)

所有國家：檢附原產國之製造廠商或負責廠商出具之產品成分報告及輸

出國之官方衛生證明正本。

單方食品添

加物 (香料

除外)

所有國家：檢附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影本。

一氧化二氮 所有國家：檢附產品規格分析證明書(COA)。

本表為部分範例，實際應檢附文件類別應依本署公告為準



食品及相關產品申請查驗常見應補件態
樣及補充文件種類一覽表

邊境查驗補件態樣 補充文件種類

食用安全性
(食品原料、萃取物、
食品添加物酵素 製
劑及香料等)

一、食品原料及萃取物：原廠說明產品之原料來源(含拉丁
學名)、 使用部位、詳細製程(含萃取溶劑)、產品規格、成
分比例、Certificate of Analysis (COA)、食用歷史、使用
目的用途及用量、檢驗報告等。
二、食品添加物酵素製劑及香料成分：原廠說明產品之製
程、產品規格、國際間准用相關法規標準資訊等。

食品標示
(有效日期、成分及
食品添加物之含量、
營養成分、原文及中
文標示落差等

原廠說明產品有效日期、成分或食品添加物之含量、營養
成分、標示落差之原因、 Packing list、相關翻譯文件等。

僅為常見補件樣態及要求常見補充文件之種類，惟查驗機關仍得視實際申報資料、
查核及檢驗結果，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2條及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
第 4 條要求其他補充文件及資料，報驗義務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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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應補件態樣及補充文件
⚫ 植物萃取物：製程與溶劑 / COA (中藥材萃取物請附中醫藥司同意文件) 

⚫ 含蘆薈成分產品：製程（完全去皮）/ 蘆薈素含量分析報告COA（Aloin）

⚫ 番瀉葉：加工流程及含番瀉苷含量之COA 

⚫ 雞冠萃取物：加工流程及含玻尿酸含量之COA 

⚫ 油脂及使用油脂加工產品(氫化油脂)：非部分氫化油脂佐證文件，聲明書

(未使用不完全氫化油 等字句)、COA或檢驗報告(碘價)。

⚫ 申請品名、產品中標示宣稱 100%或純天然：原廠製程、證明未有其他成

分資料。

⚫ 日本產品：固有記號之製造廠地址。

⚫ 檢出未標示防腐劑：原廠說明為天然含有、添加或帶入。

⚫ 原文標示部分成分或添加物，未見於中文標示：補充原廠成分說明。

⚫ 非我國常見食品原料，補充食用歷史或可供食用之科學文獻。

⚫ 乾燥香辛料、花茶包等檢出農藥殘留，補充乾燥率。

⚫ 現場查核貨品成分、添加物、日期等資訊與向本署提具之資料不同者，

補充原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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